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文 〔2017〕24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全市一季度省市重点项目建设

情况的通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2017年以来,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认真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

策部署,紧紧围绕 “四重点”工作和年度各项目标任务,突出项

目带动、项目化推进,着力抢先抓早,狠抓落实,全市15个县

(市、区)和市政府有关单位连续2次采取 “主会场+分会场”

的形式集中开工,迅速掀起重点项目建设高潮,推动全市重点项

目建设保持了快推进、强投资的良好态势。一季度省市重点项目

完成投资915.9亿元,投资率21.3%;已开工项目128个,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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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率66.9%;完成联审联批事项843项,审批率63.1%。在郑

省重点项目全省占比 “两个50%”目标顺利实现,一季度项目

审批开工 “双50%”和投资750亿的目标超额完成,实现了首

季开门红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:

一、目标任务综合完成情况

(一)省重点项目目标完成综合排序情况

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依次为:郑州航空港经济综

合实验区、郑州经济开发区、中牟县、荥阳市、管城回族区、郑

州高新区、新密市、新郑市、金水区、中原区、郑东新区、惠济

区、登封市、上街区、二七区。

综合得分高于平均分值的单位依次为: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

实验区、郑州经济开发区、中牟县、荥阳市、管城回族区、郑州

高新区、新密市。

综合得分低于平均分值的单位依次为:金水区、中原区、郑

东新区、惠济区、登封市、上街区、二七区。

(二)省重点项目目标完成各板块排序情况

四个开发区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:郑州航空港经

济综合实验区、郑州经济开发区、郑州高新区、郑东新区。

五县 (市)、上街区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:中牟

县、荥阳市、新密市、新郑市、登封市、上街区。

市内五区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:管城回族区、金

水区、中原区、惠济区、二七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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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排序情况

完成投资比例高于平均进度的单位依次为:郑州经济开发

区、荥阳市、管城回族区、新密市、郑东新区、新郑市、中牟

县、金水区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郑州高新区、中原

区;市城建集团、市交通委。

完成投资比例低于平均进度的单位依次为:惠济区、上街

区、登封市、二七区;市交建投公司、市市场发展局、市轨道公

司、市地产集团、市城管局、市发展投资集团、市城建委、市园

林局、市公用集团。

(四)省重点项目开工排序情况

开工率高于50%的单位依次为:中牟县、荥阳市、郑州经

济开发区、新密市、中原区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登封

市、管城回族区、郑州高新区、金水区;市城建委。

开工率低于50%的单位依次为:郑东新区、新郑市、二七

区、惠济区;市地产集团、市城管局、市轨道公司、市交运集

团。

(五)市重点项目目标完成排序情况

按照综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依次为:新郑市、管城回族

区、荥阳市、中牟县、新密市、郑州高新区、金水区、郑州航空

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郑东新区、二七区、上街区、登封市、惠济

区、中原区、郑州经济开发区。

(六)省市重点项目联审联批完成排序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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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联审联批比例高于63.1%的单位依次为:市发展改革

委、上街区、荥阳市、管城回族区、二七区、新密市、中原区、

中牟县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。

完成联审联批比例低于63.1%高于50%的单位依次为:市

规划局、金水区、新郑市、登封市、郑州经济开发区、郑州高新

区、市环保局、惠济区、市国土资源局、郑东新区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

一季度,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开局良好,成效显著。但也

存在着县 (市、区)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工作进度不平衡,个别责

任单位开工任务完成不足50%,投资进度缓慢,有的地方建设

环境不优等问题。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:个别单位对项目化推

进及重点项目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够,工作机制不完善,协调服

务不及时,重点项目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到位;个别项目施工组织

不科学,不能结合大气污染治理要求统筹做好施工安排;还有个

别项目单位,不重视信息月报工作,存在迟报、漏报和数据不实

现象。

三、下一步重点工作

下一步,各级各部门和项目单位要紧盯重点项目建设上半年

各项目标任务,以重点项目例会为抓手,掌握建设动态,排查存

在问题,分层分级协调,推进项目加快建设。具体抓好4方面工

作:一是抓审批提速。严格落实并联审批制,强化联合会审、联

合踏勘、联合审批措施,畅通重点项目审批抓 “绿色通道”,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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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上半年审批率达80%以上。二是抓要素保障。对省市重点项

目的用地和资金需求,要建立台帐,细化任务,分解到县 (市、

区)、市直有关部门和相关金融机构,加强服务,跟踪督办,确

保尽早落实到位。三是抓项目开工。对拟开工和前期项目要逐一

制定推进方案,强化领导分包,压实工作责任,加强集中辅导,

完善开工要件,继续组织集中开工,确保上半年开工率达到

80%以上。四是抓投资完成。对在建项目要逐一细化量化投资任

务,明确节点,充分利用好二季度施工黄金期,强化保障,科学

施工,大干快干,确保上半年完成投资超2300亿元。五是抓环

境优化。落实县 (市、区)建设环境主体责任,逐项目梳理存在

问题,分层分级解决,促进项目加快建设。

附件:1.各县 (市、区)一季度省重点在郑项目目标 完成

情况综合排序表

2.各板块一季度省重点在郑项目目标完成情况综合

排序表

3.各县 (市、区)和有关部门 (单位)一季度 省重

点在郑项目投资目标完成情况排序表

4.各县 (市、区)和有关部门 (单位)一季度 省重

点在郑项目开工目标完成情况排序表

5.各县 (市、区)和有关部门 (单位)一季度 市重

点项目目标完成情况综合排序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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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各县 (市、区)和有关部门 (单位)一季度 省市

重点项目审批事项完成情况排序表

2017年4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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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重点项目办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二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4月17日印发


